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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2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2楼墨尔本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5,350,7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0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Hong� Daniel先生主持。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清源

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施贲宁、李强、李德芳、杜兴强因工作关系无法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叶顺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公司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527,2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2.01

关于选举Hong�Daniel先生为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205,350,000 99.9996 是

2.02

关于选举王小明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205,350,000 99.9996 是

2.03

关于选举彭开臣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205,350,000 99.9996 是

2.04

关于选举施贲宁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205,350,000 99.9996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3.01

关于选举林志扬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

案

205,350,000 99.9996 是

3.02

关于选举刘宗柳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

案

205,350,000 99.9996 是

3.03 关于选举郭东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205,350,000 99.9996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4.01

关于选举王志成先生为股东代表监事

的议案

205,350,000 99.999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2.01

关 于 选 举 Hong�

Daniel先生为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1,232,440 99.9977 - - - -

2.02

关于选举王小明先生

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1,232,440 99.9977 - - - -

2.03

关于选举彭开臣先生

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1,232,440 99.9977 - - - -

2.04

关于选举施贲宁先生

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1,232,440 99.9977 - - - -

3.01

关于选举林志扬先生

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31,232,440 99.9977 - - - -

3.02

关于选举刘宗柳先生

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31,232,440 99.9977 - - - -

3.03

关于选举郭东先生为

独立董事的议案

31,232,440 99.9977 - - - -

4.01

关于选举王志成先生

为股东代表监事的议

案

31,232,440 99.9977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议案1《关于向公司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Hong� Daniel先生为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08,823,475股，Hong� Daniel先生对该

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沈伟、杨奇灏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章程》和《网络投票细则》的

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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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12月11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

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Hong� Daniel先生主持。 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和投票表决，会议决

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Hong� Daniel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为Hong� Daniel、林志扬、郭东，其中Hong� Daniel为主任委员；（2）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刘宗柳、林志扬、彭开

臣，其中刘宗柳为主任委员；（3）提名委员会，成员为林志扬、刘宗柳、Hong� Daniel，其中林志扬为主任委员；（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

员为郭东、刘宗柳、王小明，其中郭东为主任委员。

上述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Hong� Daniel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工作；同意聘任王小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叶顺敏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方蓉闽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清源易捷（厦门）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清源易捷（厦门）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总额度最高不超过3亿元综合授

信，其中公司申请额度不超过2.5亿元，清源易捷申请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公司及清源易捷为上述授信互相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7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于2017年12月27日下午14：30在公司2楼墨尔本会议室召开2017年第

十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股东大会相关通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

特此公告。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件：聘任人员简历

1.�董事长、总经理Hong� Daniel�先生个人简历

Hong� Daniel�先生，澳大利亚国籍，1964年6月出生，硕士学历。曾任耀华玻璃集团公司工程师，澳大利亚Read计算机公司网络咨询

顾问，Auscom中国公司首席代表，NEC�澳大利亚公司咨询顾问，IBM全球服务咨询顾问；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副总经理王小明先生个人简历

王小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4月出生，厦门大学EMBA在读。曾任四川宜宾重阳机电公司销售经理，四川省宜

宾天恒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3.�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叶顺敏先生个人简历

叶顺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10月，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厦门裕利集团下属之厦门裕雄储运有限公司海运操

作，厦门凌飞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翔鹭石化企业（厦门）有限公司总经理室专员，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

4.�财务总监方蓉闽女士个人简历

方蓉闽女士，1970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厦门大学金融学本科学历，会计师。 2010年5月至2013年3月任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计划财会部总经理助理，2013年4月至2016年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计划财会部

副总经理，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自贸区业务管理部总经理。 2017年3月加入清源科技 （厦

门）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职位；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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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12月2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12月27日14点 30分

召开地点：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2楼墨尔本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12月27日

至2017年12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清源易捷（厦门）新能源工程有限公

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2017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及后续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

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

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628 清源股份 2017/12/2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须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

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法

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需持本人

身份证、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委托人的有效持股凭证、书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3、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

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但出席会议时需出示上述文件原件及复印件方为有效。

（二）会议登记时间：2017年12月25日（上午8:00--11:00，下午14:00--16：30。 ）

（三）会议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民安大道999-1009号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办办公室。

（四）会议登记方式：股东（或代理人）可以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或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叶顺敏先生 0592-3110089

会务联系人：王慧兰女士 0592-3110089

公司传真：0592-5782298

公司邮箱：ir@clenergy.com.cn

公司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民安大道999-1009号

邮编：361101

特此公告。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12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清源易捷（厦门）新能源工

程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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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互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及全资子公司清源易捷（厦门）新能源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源易捷” ）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授信银行” ）申请总额度最高不超过3亿元综合

授信，其中公司申请额度不超过2.5亿元，清源易捷申请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公司及清源易捷为上述授信互相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一年；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清源易捷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总额度最高不超过3亿元综合授

信，其中公司申请额度不超过2.5亿元，清源易捷申请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公司及清源易捷为上述授信相互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二）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12月11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清源易捷（厦门）新能源工

程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因此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十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连带责任担保人以及被担保人：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08月31日

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民安大道999-1009号

法定代表人：Hong� Daniel

注册资本：27,38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清洁能源产品的软件及硬件开发、技术引进、生产制造，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与服务；清洁能源产品和节能产品的进出口

和批发销售（以上商品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财务状况：截止2017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953,696,701.75元，净资产为967,459,913.87元，流动负债合计

为823,617,288.96元，负债总额为986,236,787.88元，2017年1－9月营业收入为625,249,614.62元，净利润为51,361,736.22元。

2、连带责任担保人以及被担保人：清源易捷（厦门）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清源易捷（厦门）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07月09日

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民安大道999号三楼

法定代表人：王小明

注册资本：1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清洁能源发电系统工程总承包、集成设计、施工、维护及相关项目咨询与技术服务；电力工程、电力电控设备销售。

财务状况：截止2017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935,595,496.77元，净资产为184,446,861.33�元，流动负债合计为

751,148,635.44�元，负债总额为751,148,635.44�元，2017年1－9月营业收入为615,890,910.52�元，净利润为31,119,552.39�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清源易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公司及清源易捷相互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综合授信额，其中公司不超过2.5亿元，清源易捷不超过5,000万元；

3、担保期限：一年；

4、保证范围：由公司与授信银行通过合同进行约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结合上述公司的经营情况与资信状况，认为本次公司及清源易捷相互提供担保处于风险可控的范围之内，担保双方具有

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因此同意公司及清源易捷相互为上述授信额度进行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69,423.39万元，其中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65,523.39万

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4,423.53万元的127.56%、120.40%，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上述数据不包

括本次担保事项。

六、上网公告附件

1、被担保人情况说明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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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12月11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

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志成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和投票表决，全票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举王志成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件：王志成先生简历

王志成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7月出生，厦门大学EMBA在读。曾任沈阳高中压阀门代理销售代表，沈阳东城水

暖设备厂经理，厦门协和兴仓储百货总经理，隆诚信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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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2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9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1,946,6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70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夏增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1）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聂嘉宏先生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4,285,174 91.6670 17,611,609 8.3094 49,900 0.0236

2、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制定〈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4,285,174 91.6670 17,570,709 8.2901 90,800 0.0429

3、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4,284,774 91.6668 17,569,109 8.2894 92,800 0.043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20,782,708 54.0593 17,611,609 45.8108 49,900 0.1299

2

审议《关于制定〈吉林华

微电 子股份 有限 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20,782,708 54.0593 17,570,709 45.7044 90,800 0.2363

3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

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20,782,308 54.0583 17,569,109 45.7002 92,800 0.24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2、3均为特殊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

律师：段军、刘丹宇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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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要求，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遵循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针对公司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 ）前期决策和实施过程中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记备案。

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吉林

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2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结算公司” ）就核查对象于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

披露前六个月（2017年5月22日至2017年11月23日）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登记结算公司出具了查

询证明。

二、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查询证明，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综上，在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

的行为或泄漏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关联企业持股及买卖变动证明》。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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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7年12月11日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12月11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12月10日15:00—2017年12月11日15:00；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11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10日15:00至2017年12月11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星北路三段393号公司多媒

体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孝武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4人， 代表股份223,347,09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508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7人， 代表股份219,740,62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1.821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7人，代表股份3,606,4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86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英文名称的议案》

同意222,996,6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31％；反对332,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0％；弃权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7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08,0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28％；反对332,8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857％；弃权1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6％。

（二）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22,775,9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43％；反对543,51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33％；弃权2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12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87,3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17％；反对543,51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31％；弃权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52％。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1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95,70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61％；反对624,71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482％；弃权4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77,7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367％；反对624,71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013％；弃权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21％。

五、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1、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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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

期采取自主行权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于2017年11月22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

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取自主行权的方式，公司

自主行权安排如下：

一、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为：2017年2月6日至2018年2月5

日。 公司股权激励行权事宜，需待自主行权审批手续办理完毕后方可实施。 截止至本公告

日，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自主行权事宜的审批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公司期权代码：037611；期权简称：长高JLC1；行权价格：2.6元。

本次期权行权涉及人数共51人，期权可行权期数共为4期，本次行权为第四期行权。公

司自主行权承办证券公司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截至申请日本期可行权数额为357.6

万份。

三、可行权日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自授权日起满12个月后方可开始行权，在行权有效期内，股票

期权的可行权日为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后第2个交易日至下一次定期报告公布前10个交易

日内所有的可交易日。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下列期间不得行权：

1、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

公告前一日；

2、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

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公告后二个交易日内。

上述“重大交易” 、“重大事项” 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为公司依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四、 公司在授权日采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权日的公允

价值，根据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在授予日后，不需要对股票期权进行重新估值，即行

权模式的选择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造成影响。

五、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没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公司将在定期报告（包括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或以临时报告形

式披露每季度股权激励对象变化、股票期权重要参数调整情况、激励对象自主行权情况以

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等信息。

七、其他说明

1、公司已与激励对象就自主行权模式及承办券商的选择达成一致，并明确约定了各

方权利及义务。 承办券商在业务承诺书中承诺其向上市公司和激励对象提供的自主行权

业务系统完全符合自主行权业务操作及相关合规性要求。

2、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若全部行权，

公司股份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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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

行权期采取自主行权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于2017年11月22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

予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取自主行权的方

式，公司自主行权安排如下：

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为：2017年2月6日至2018年2

月5日。公司股权激励行权事宜，需待自主行权审批手续办理完毕后方可实施。截止至本公

告日，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自主行权事宜的审批手续已办

理完毕。

二、公司期权代码：037614；期权简称：长高JLC2；行权价格：2.79元。

本次期权行权涉及人数共7人，期权可行权期数共为3期，本次行权为第三期行权。 公

司自主行权承办证券公司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截至申请日，本期可行权数额为40万

份。

三、可行权日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自授权日起满12个月后方可开始行权，在行权有效期内，股票

期权的可行权日为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后第2个交易日至下一次定期报告公布前10个交易

日内所有的可交易日。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下列期间不得行权：

1、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

公告前一日；

2、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

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公告后二个交易日内。

上述“重大交易” 、“重大事项” 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为公司依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四、 公司在授权日采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权日的公允

价值，根据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在授予日后，不需要对股票期权进行重新估值，即行

权模式的选择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造成影响。

五、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没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公司将在定期报告（包括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或以临时报告形

式披露每季度股权激励对象变化、股票期权重要参数调整情况、激励对象自主行权情况以

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等信息。

七、其他说明

1、公司已与激励对象就自主行权模式及承办券商的选择达成一致，并明确约定了各

方权利及义务。 承办券商在业务承诺书中承诺其向上市公司和激励对象提供的自主行权

业务系统完全符合自主行权业务操作及相关合规性要求。

2、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若全部行

权，公司股份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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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长运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2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广场南路118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876,1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由董事长葛黎明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刘钢董事、彭中天独立董事、马敬民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李善敏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总经理胡维泉先生、董事会秘书吴隼先生、财务总监谢景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通过挂牌方式公开转让昌南客运站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等相关附属设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876,167 100.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754,367 99.84 121,800 0.16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彭润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754,367 99.84 121,800 0.16 0 0

鉴于彭中天独立董事因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时间已满六年，已于2017年9月5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函，申请辞去

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意增补彭润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4、议案名称：《关于拟投资设立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11,167 99.99 5,000 0.01 0 0

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9200万元，与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景德镇市隆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江西

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股东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相关

条款的议案》

8,981,338 98.66 121,800 1.34 0 0

3

《关于增补彭润中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8,981,338 98.66 121,800 1.34 0 0

4

《关于拟投资设立江西运达

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议

案》

4,738,138 99.89 5,000 0.11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2项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 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剡、王雪地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

2017-132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暨关联交易方案获得云南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1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云南省国资委关于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批复》（云国资资运〔2017〕354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053，以下简称云南能投）以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方式购买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集团）全资子公司

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所持有大姚云能投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100%股权、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7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实施后，按照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云南能

投股票交易均价确定的发行价格11.32元/股计算，新能源公司（SS）将持有云南能投121，

016，678股股份， 能投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将合计持有云南能投46.80%的股

份（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准），能投集团仍为云南能投控股股东。

截至目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本

次交易方案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同意能投集团、新能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

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2、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3、其他有权部门的审批程

序（如需）。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7-090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股东吴培生先生的函

告，获悉吴培生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吴培生 是 30,500,000 2016.12.08 2017.12.08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3.25%

合计 — 30,500,000 — — — 13.25%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培生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30,112,000股，占本公司现有总股本的34.97%，本次股份

解除质押后其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为53,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1%，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3.21%。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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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配股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2月1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对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配股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

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配股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

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